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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加强水务工程施工项目负责人
社会保险缴纳单位信息比对工作的指引

为营造良好的招标投标营商环境，维护水务工程招投标

市场秩序,遏制招投标活动中“挂证”行为，经市水务局同意，

将对依法必须招标的水务工程施工项目负责人社会保险缴

纳单位信息（以下称社保信息）开展比对工作。现就有关事

项指引如下：

一、投标人应及时维护项目负责人社保信息，并在投标

前再次核对投标文件中拟派项目负责人社保信息。拟派项目

负责人在签字确认投标文件时，应确保社保信息与投标人的

一致。交易系统比对后发现存在社保信息不一致情形的，将

向投标人和项目招投标监管部门推送提示信息。

二、中标候选人存在社保信息不一致情形的，交易系统



将向招标人推送提示信息。为使招标项目顺利推进，避免定

标风险,招标人可在定标前就相关问题向中标候选人进行核

实。

本指引自 2022年 7月 1日起执行。


